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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全国案例工作会议精神，突出“立足实务，着眼学术，开拓视野，提供服务”的工作思路，坚持“反映审判面貌，总结审判经验，服务审判工作”的编辑方针，自觉把案例选编植入各项审判业务工作之中，纳入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体系之中，融入中国审判理论体系研究之中，充分发挥案例信息汇集、资源整合、法理阐释、存史资治功能，《人民法院案例选》自2018年第1辑起采用修订后的编写体例和报送规范，具体要求（案例样式参见附件一）如下：
　　一、编写体例
　　×××××案（主标题）
　　——×××××的认定/适用/定性等（副标题）
　　主标题即案例的名称，包括第一审程序中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及案由。例如，顾雪峰诉中国人民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支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
　　副标题应当侧重简要概括案件的指导意义，但要与裁判要旨相区别。例如，夫妻分居期间财产属性的认定。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应当与裁判文书中的名称一致，使用身份证或营业执照中登记的全称；
　　（二）一方当事人为两人以上的，写明其中两个当事人名称即可，其他当事人以“等”字代之；
　　（三）案由应当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关于规范行政案由的通知》等有关规定编写。
　　关键词
　　以词或词组反映案例涉及的最关紧要的法律适用问题或者其他核心内容，标示次序应根据关键词的涵义由大到小排列。如有两个以上的主题内容，按其重要性由大到小排列，关键词的数量一般为3—5个，中间用空格隔开。
　　裁判要旨
　　裁判要旨应当简要归纳和提炼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裁判规则、理念、方法。一个裁判要旨归纳为一个自然段。有两个以上裁判要旨的，按照裁判要旨的重要性或者逻辑关系用数字顺序号分段标示。
　　相关法条
　　列明与裁判要旨最密切相关的法律及其条文的序号和具体条文内容。法律以其全称加书名号表述。
　　案件索引
　　“案件索引”由审级、审理法院、案件编号（即案号）及结案时间组成。
　　例如：一审：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3）朝民初字第×××号（×年×月×日）
　　二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4）三中民终字第×××号（×年×月×日）
　　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京高民申字第×××号（×年×月×日）
　　基本案情
　　×××诉称：……
　　×××辩称：……
　　（分别概述起诉、答辩或辩护主张及其理由，特别是要写明本案诉讼的法律适用争点及诉辩理由）
　　法院经审理查明：……（准确概述审理查明事实。一般不列具体证据，但与裁判要旨有密切联系的，在查明事实之后列出具体证据。与裁判要旨相关的事实、情节和法律适用问题，要有针对性地详加阐述）
　　裁判结果
　　××××法院于××××年××月××日作出××××号（写明案号）（刑事、民事、行政等）判决（裁定等）……（写明裁判结果）。宣判后，×××提出上诉（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法院于××××年××月××日作出××××号（写明案号）刑事（民事、行政等）裁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改判、发回重审的，则写明改判、发回重审的简要理由和情况。再审的写明再审的简要理由和情况）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从法理、事理、情理等方面结合案情和裁判要旨分析阐述裁判理由，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根据案例具体情况，可以针对诉辩意见论述，也可以列出裁判要旨问题直接论述。可以在裁判文书理由的基础上进行适当充实，但理由部分不能与裁判文书论述矛盾，也不能出现新的事实。一、二审等裁判理由不一致的，一般只写生效裁判的理由）
　　案例注解
　　本部分要紧紧围绕裁判要旨，对裁判中的论点、理由、结果、指导意义等进行阐释和说明。具体内容一般包括但不限于：裁判要旨所涉及的法律、司法解释内容和知识；本案所解决的法律争点问题；裁判的思路和方法；本案例的指导意义；类似案例及关联；本案例参照运用中应注意的问题等。
　　案例最后应写明不同审级法院的独任审判员、合议庭成员及编写人姓名和所在法院。编写人应在文末注明联系方式，便于联系反馈修改意见等情况。
　　附：裁判文书
　　文末必须附本案有关的全部裁判文书。包括第一审、第二审和再审裁判文书，以备编辑时查阅、审核。
　　二、编写规范
　　（一）文稿所涉及的人名、地名、单位名称，不得有差误，一律使用标准简体汉字。文稿中第一次出现外国人名、地名、机构名称、文件名称时，在中译文后括号内注明原文。
　　（二）引用报刊、文件、法律，一律加书名号。法律名称除[相关法条][裁判结果]处用全称外，其他地方法律都直接用简称，如：《刑法》第一百一十条。法条中涉及到第几款第几项的不要加括号，如：《刑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
　　（三）众多书名号《》之间以及“”之间的顿号去掉，如：“我国《宪法》《刑法》中均有相关规定”。司法解释、指导文件中“关于”前的书名号要放在发文单位前。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的规定》。文中（以下简称“××公司”）中公司的名称不要加引号。
　　（四）数字的用法。文中的法条数一律用汉字，如：《刑法》第一百三十条。但案件所涉金额等用阿拉伯数字。
　　（五）文稿应当段落分明，层次清楚。注解部分需要分层次的，第一层次序号用一、二、三；第二层次序号用（一）（二）（三）；第三层次序号用1.2.3.；第四层次序号用（1）（2）（3）。
　　（六）注释体例请参见附件三。
　　三、报送规范
　　（一）案例稿件以word文档形式报送。文档命名应为刑事（民事、商事、知识产权、行政、国家赔偿、海事海商）加该案例的标题。
　　（二）标题中的案由或罪名应当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要求编写。
　　（三）各级人民法院报送案例时一次报送5篇以上案例稿件的，应当以Excel表格方式制作并附送案例目录，目录应包括案例名称、编写人所在法院及姓名、联系方式等信息（目录样式见附件二），以便于及时统计和编选。
　　（四）案例稿件应符合体例要求，做到要素齐全、内容清楚、文本确定。
　　（五）案例稿件正文应当包括案例和有关裁判文书，通过《人民法院案例选》电子邮箱报送。邮箱：rmfyalx@126.com；
　　联系人：次晓宇，联系电话：010-67555922。
　　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
　　二〇一八年四月
　　附件一
　　陈玉冰诉广州玉德堂陵园有限公司恢复原状纠纷案——墓地受损时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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